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64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9

月

25

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以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其投资

60

万吨

/

年长效缓释复

合肥料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8

）。

2011

年

12

月

23

日，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遵义新都化工

"

）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

手续，并取得遵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52032100021038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终核准

的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遵义县三合镇（镇政府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唐怀忠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硫酸、磷酸（工业级、食品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磷酸盐系列产品及长效缓

释复合肥、硝基复合肥及其他专用复合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７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类别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销售产品

或商品

滴灌材料 甘肃农垦张掖农场

１１０．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３２８．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省药物碱厂

３９５．００

小 计

９１３．００ １０％

采购产品

或商品

租金、水电费及

作业费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８５．００ ９％

小 计

８５．０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８

，

３５０

万元变更为

９

，

３４８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甘肃农垦张掖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张掖市甘州区老寺庙，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经富。公司主营业务为：农

作物种植、销售、化肥、农膜销售、（限农场内部销售）。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二）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镇泰玉路

６８

号，注册资本：

６７１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克华。公司主

营业务为：农副产品，日杂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相机），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家电维

修，农业技术服务，服装加工，养殖种植。蜜饯、果脯，糕点，蜂蜜的加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仅分支机构经

营）、（凭许可证经营）。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三）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公司注册地址：永昌县河西堡镇，注册资本：

１４２５

万元，法定代表人：石怀仁。公司主营业务为：农、林、

牧业的主副业产品的种植（不含种子），化肥销售；大麦、小麦、向日葵、南瓜、黑瓜籽、洋葱、枣、梨、马铃薯农

作物的去籽、净化、分类、去皮、包装、销售。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四）甘肃省药物碱厂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河镇新镇路

２３４

号，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师玉

琦。公司主营业务为：按照指令性生产药物碱。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２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对

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

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

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

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

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其中：

（

１

）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每年最后一个月支付清结。

（

２

）加工承揽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定做人在交付产品

３０

日内支付价款。

（

３

）综合服务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及物价部门指定价格协商定价。

对于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本公司在完成后按要求支付相关费用；对于本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其中水电费收取以当地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确定的收费时间为准，其余在按协

议规定的时间内收取。

（

４

）代购、代销劳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每年都会发生一定金额的经营性交易，这些交易属

于正常的经济往来且将持续发生。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且关联交易在采购

和销售金额中的比重较小，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未对公司独立运行产生影

响，对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影响不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杨树军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

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参加董事

１５

人，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二、 会议以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类别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销售产品

或商品

滴灌材料 甘肃农垦张掖农场

１１０．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３２８．００

滴灌材料 甘肃省药物碱厂

３９５．００

小 计

９１３．００ １０％

采购产品

或商品

租金、水电费及

作业费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８５．００ ９％

小 计

８５．０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８

，

３５０

万元变更为

９

，

３４８

万元。

该议案分为

５

个小议案进行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１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农垦张掖农场销售滴

灌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２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销售滴灌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３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销售

滴灌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４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省药物碱厂销售滴灌

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５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采

购租金、水电费及作业费的日常关联交易；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李昌先生的书面辞呈，李昌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李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元旦长假期间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１０３３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定期定额投资

５０

，

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 【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星期六）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星期二）将休市

４

天，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星期三）起照常开市，为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在元旦节长假前的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

业务，在元旦节长假前的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暂停

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正常的申购和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

方的基金转换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本基金的赎回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基金转换业务和申购金额在

５

万元（含

５

万元）以下的本基

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仍照常办理。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当日

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

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

期间的收益，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受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分配权益。

４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回

申请。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

如投资者在元旦节假期前欲申购本基金份额的，请通过如下渠道办理：本公司直销中心、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南京银行、申银万国、国

泰君安、海通证券、中信建投、招商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东方证券、国元证券、中航

证券、信达证券、国信证券、华融证券、长江证券、国联证券、安信证券、民族证券、东吴证券、中信万通。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苏泊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苏增福

住所：玉环县大麦屿经济开发区

通讯地址：中国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苏泊尔拥有

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苏

泊尔拥有权益。

４．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苏增福向

ＳＥＢ

国际协议转让苏泊尔股份。

ＳＥＢ

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苏增福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按照该协议及各方

针对该协议出具的承诺函，本次协议转让包括两项内容：

（

１

） 苏泊尔集团将其持有的

７０

，

２２５

，

３５３

股本公司股份转让给

ＳＥＢ

国际， 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１２．１７％

。

（

２

） 苏增福先生将其持有的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股本公司股份转让给

ＳＥＢ

国际， 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７．８３％

。

上述战略投资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获得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取得了商务部原则性批复（商资批［

２０１１

］第

７１６

号）。该次上市公司收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取

得了证监会批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６２

号），并获得了豁免要约收购的义务。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苏增福

ＳＥＢ

国际

ＳＥ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Ａ．Ｓ．

被收购公司、苏泊尔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ＳＥＢ

集团

ＳＥＢ Ｓ．Ａ．

，为

ＳＥＢ

国际唯一股东

苏泊尔集团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为苏泊尔法人股东

证监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股份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苏泊尔人民币普通股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苏泊尔集团

１．

名称：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玉环县大麦屿经济开发区

３．

法定代表人：苏增福

４．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注册号码：

３３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０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现代厨房用具及配套件、电脑配件、消毒器具、取暖器具、沐浴器具、不锈钢制品、日用五

金制造、自营进出口（不含许可证产品）、批发、零售。目前集团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１０２１１４８４０３７０３

１０．

主要股东：苏增福

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７７００１０

１２．

传真：

５７１－８６７７００１０

１３．

联系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

１４．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职务

苏增福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长、总裁

苏显泽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黄墩清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副总裁

林耘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苏艳 女 中国 中国 董事

１５．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苏泊尔集团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二、苏增福

１．

性别：男

２．

国籍：中国

３．

通讯地址：中国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

４．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苏增福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苏泊尔集团

１３８

，

１３７

，

７４５ ２３．９３

苏增福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７．８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苏增福持有苏泊尔集团

５９．４０％

的股份，是苏泊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１

、根据

ＳＥＢ

集团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并基于

ＳＥＢ

国际控股苏泊尔后苏泊尔销售业绩所实现的快速增

长以及

ＳＥＢ

国际对中国市场的良好预期，

ＳＥＢ

国际希望进一步增持其在苏泊尔的股份数， 并相信此次收购

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苏泊尔的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２． ＳＥＢ

国际本次战略投资包括两项内容：

（

１

） 苏泊尔集团将其持有的

７０

，

２２５

，

３５３

股本公司股份转让给

ＳＥＢ

国际， 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１２．１７％

。

（

２

） 苏增福先生将其持有的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股本公司股份转让给

ＳＥＢ

国际， 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７．８３％

。

３． ＳＥＢ

国际本次收购旨在进一步增加

ＳＥＢ

国际对苏泊尔的战略投资份额，不以终止苏泊尔股票上市

交易为目的。

４

、

ＳＥＢ

国际目前没有计划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苏泊尔股份，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将不会出售或转

让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ＳＥＢ

国际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苏泊尔集团及苏增福先生所持苏泊尔

１１５

，

４５０

，

４００

股股份。 其中，苏

泊尔集团转让

７０

，

２２５

，

３５３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２．１７％

；苏增福先生转让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７．８３％

。本次收购完成后，

ＳＥＢ

持有的苏泊尔股份将增至

４１１

，

６６５

，

６６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７１．３１％

。

一、协议转让

１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转让标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ＳＥＢ

国际与苏泊尔集团及苏增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苏泊尔

集团及苏增福将其持有的部分苏泊尔流通股以

３０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

ＳＥＢ

国际。其中，苏泊尔集团转让

７０

，

２２５

，

３５３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２．１７％

，股份转让价款为

２１．０７

亿元；苏增福先生转让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

７．８３％

，股份转让价款为

１３．５７

亿元，此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３４．６４

亿元。

（

２

）付款安排

ＳＥＢ

国际将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营业日内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汇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指定账户，在办妥标的股份交割后，该转让价款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解付给出让方。若上述方式无法执行，则可在各方另行约定的期限内（至迟应在《股份转让

协议》生效日起二十个营业日内）将转让价款汇至各方认可的银行账户，并在获得深圳证交所的股份过户确

认书后即全额解付给出让方。

（

３

）生效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在各方签署后成立，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Ａ．

苏泊尔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ＳＥＢ

国际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的形式对苏泊尔进行战略投资；

Ｂ．

商务部就战略投资或本次股份转让作出原则批复；

Ｃ．

中国证监会就

ＳＥＢ

国际提出的要约豁免申请未提出异议。

（

４

）终止条款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在如下情况下可终止履行：

Ａ．

如果任何国家权力机关或苏泊尔股东大会决定不作出实现生效日所必需的任何批准，或者如果生

效日未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当日或之前实现，则任何一方均可终止本协议；

Ｂ．

在各方经协商共同做出终止本协议的决定后，本协议终止；

Ｃ．

如果受让方重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且在十个营业日内未能对该等违约进行补救，则转让方

可终止本协议；或

Ｄ．

如果转让方重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且在十个营业日内未能对该等违约进行补救，则受让方

可终止本协议。

２

、本次收购已取得的批准文件

本次收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取得商务部商资批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１６

号 《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ＳＥ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Ａ．Ｓ

战略投资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原则同意： 苏泊尔集团及苏增福向

ＳＥＢ

国际转让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其中，苏泊尔集团向

ＳＥＢ

国际转让

７０

，

２２５

，

３５３

股；苏增福向

ＳＥＢ

国

际转让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股。

本次收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第

１６６２

号《关

于核准

ＳＥＢ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核准豁免

ＳＥＢ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因协议转让而增持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４５０

，

４００

股股份，导致合

计持有该公司

４１１

，

６６５

，

６６５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３１％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３

、协议转让的股份的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除上述协议生效条件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其他特殊条

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协议各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除本次战略投资方案的其他组

成部分外，协议各方未就出让人在苏泊尔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相关各方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ＳＥＢ

国际、苏泊尔集团、苏增福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当事人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ＳＥＢ

国际 境外法人持股

４１１

，

６６５

，

６６５ ７１．３１

苏泊尔集团 境内法人持股

６７

，

９１２

，

３９２ １１．７６

苏增福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合计

４７９

，

５７８

，

０５７ ８３．０７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曾买卖苏泊尔股票。

第六节 相关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增福

苏增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苏泊尔法定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复印件

２．

股份转让协议

附：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浙江玉环大麦屿经济开发区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玉环县大麦屿经济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３８

，

１３７

，

７４５

持股比例：

２３．９３％

本次权益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拥有数量：

６７

，

９１２

，

３９２

变动比例：

１２．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增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浙江玉环大麦屿经济开发区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苏增福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５

，

２２５

，

０４７

持股比例：

７．８３％

本次权益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拥有数量：

０

变动比例：

７．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苏增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６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收到

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光伏产业整合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张新、叶军、李建华、陈伟林、李边区、郭俊香

回避表决。

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６７

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８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北京时间

１３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北京时间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北京时间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新。

７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６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１０

，

６７４

，

８６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３．１７

本次股东大会：

１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５５６

，

６８５

，

７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

，

６３５

，

５５９

，

８４０

股的

２１．１２％

；

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３７

人， 代表股份

５３

，

９８９

，

１５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２

，

６３５

，

５５９

，

８４０

股的

２．０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表决投票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占出席会议股

东代表股份比

例

％

表决结果

通过

／

否决

１

关于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赞成票数

５５６

，

６８５

，

７１１ ５２

，

２６４

，

３１５ ９９．７２

通过

反对票数

０ １

，

４６５

，

６７０ ０．２４

弃权票数

０ ２５９

，

１７０ ０．０４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天阳律师

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一一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７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业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为使公司光伏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形成规模优势，公司拟以硅业公司为主体

整合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新能源公司的部分股东以

所持新能源公司股份的评估值向硅业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硅业

公司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３５

，

６８８

万元。 增资完成后， 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５５

，

６８８

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额为

２１１

，

８３４

万元，持有硅业公司股权比例为

８２．８５％

。

●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特变集团）、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宏

联）、新疆远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远卓）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对硅业

公司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使硅业公司、新能源公司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形成规模优势，公司拟整合公司光伏产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刘秉诚分别与硅业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公司将所持

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９

，

１２８

万股股份、特变集团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新疆宏联将所持有的

新能源公司

３

，

０２４

万股股份、新疆远卓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刘秉诚将所持有的新能源

公司

３７４

万股股份按评估值分别向硅业公司增资扩股。 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

定，硅业公司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３５

，

６８８

万元。增资完成后，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５５

，

６８８

万元，新能源公司成为硅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对硅业公司增资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光伏产业

整合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张新、叶军、李建华、陈伟林、李边

区、郭俊香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投资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情况

１

、特变集团：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林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业务；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建材的销售；变压器配件；金属铸件、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再生物资回收；变压器维修；金属制品加工。

特变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４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３６．３６

亿元。

特变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２

、新疆宏联：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３４

号

５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孟庆荣

注册资本：

７

，

７０３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者管理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家用

电器，办公家具，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

新疆宏联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２１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１．１

亿元。

新疆宏联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新疆远卓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３０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陈伟林

注册资本：

２

，

２２２．２２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新疆远卓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４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０．２２

亿元。

新疆远卓是特变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刘秉诚：

国籍：中国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硅业公司简介

注册资本：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

术的研发；新能源建筑环境保护技术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研究、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维护及咨询服务，多

晶硅生产相关的化工副产物的生产及销售等。

２

、股权公司基本情况

新能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７２．９５％

的股份。新能源公司主要业务为新能源

系列工程的建设及安装；新能源、新材料系列产品和环境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等。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 ［

２０１１

］

２－０７１０

号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能源公司总资产

１４２

，

８４４．９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３６

，

２６４．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２４９

，

０６１．４４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４４６．３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６７

，

２６２．８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３８

，

２３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５

，

３６１．７５

万

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２８．４５

万元。

３

、硅业公司增资方案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０５

号评估报告、中威正信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０６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能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９

，

２９８．５６

万元，

硅业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２６

，

１５８．９６

万元。

新能源公司部分股东特变电工、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刘秉诚以其持有新能源公司股份（合计

２４

，

５２６

万股）的评估值

３６

，

７５９．５９

万元向硅业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

定为

１．０３

元，硅业公司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３５

，

６８８

万元。增资后，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５５

，

６８８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额为

２１１

，

８３４

万元，股权比例为

８２．８５％

。

四、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特变电工、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刘秉诚分别与硅业公司签署了《增资扩

股协议》，特变电工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９

，

１２８

万股股份、特变集团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

股份、新疆宏联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３

，

０２４

万股股份、新疆远卓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刘秉诚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３７４

万股股份的评估值向硅业公司增资扩股， 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

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为

１．０３

元，增资完成后，上述股东不再持有新能源公司股份。

《增资扩股协议》经特变电工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光伏产业整合的议案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安排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各公司及自然人所持新能源公司股份。

２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新能源公司及硅业公司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公司以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１９

，

１２８

万元股份对

硅业公司增资，增资后新能源公司成为硅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公司光伏产业整合后，将逐步整合硅业公司及新能源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光伏产业链优势

及规模优势，实现管理优势互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充分发挥新疆石英矿、煤电资源丰富、处于

太阳能应用市场中心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光伏市场竞争力。

本次公司对光伏产业的整合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展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硅业公司整合新能源公司后，存在因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变化，未能如预期发挥产业链优势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关联投资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法

人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远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时以所持

有的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评估值向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

公司经评估净资产值确定，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利益，对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八、其他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３０

，

７００．６７

万元，新能源公司其他股东

以货币资金向新能源公司增资，由于公司进行光伏产业整合，该增资行为未实施。光伏产业整合完成后，公

司拟以货币资金

３０

，

７００．６７

万元，新能源公司其他股东以货币资金

４３８．７８

万元向硅业公司增资，增资扩股

价格按照硅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为

１．０３

元。增资扩股后，硅业公司总股本

由

２５５

，

６８８

万元变更为

２８５

，

９２０

万元， 公司持有硅业公司股权

２４１

，

６４０

万元， 占硅业公司总股本的

８４．５１％

。硅业公司以货币资金

３１

，

１３９．４５

万元向新能源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新能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为

１．５０

元

／

股，增资扩股后，新能源公司总股本由

２６

，

２２０

万股变更为

４６

，

９８０

万

股，硅业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４５

，

２８６

万股，占新能源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３９％

。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增资扩股协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1-083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获得证书情况

近日，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得菲尔

"

）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

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132000430

），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2

日，有效

期为三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康得菲尔现按

25%

的所得税税率预缴。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康得菲尔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三年内（即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享受

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将有助于降低康得菲尔税负。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尽快到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事宜。

2

、经测算，在享受上述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后，公司预计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仍在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即比上年同期的增幅范围为

80%

至

110%

。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８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及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

及监事会主席刘自文女士、监事陈建清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需要，刘自文女士决定辞

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陈建清先生决定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去监事后，

刘自文女士仍仍担任中山大洋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和湖北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 总经理职务及其他

兼任职务，陈建清先生仍承担公司制造中心总监职务以及其他兼任职务。

因公司监事会现由

３

名监事组成，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人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人数

３

名的，在选举出的新任监事就任前，本人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组织新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的补选工作，新职工监事和监事完成补选后，刘自文女士、陈建

清先生的辞职报告即可生效。

公司及第二届监事会对刘自文女士、陈建清先生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监事期间所开展的

工作和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离职，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须补选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时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应到职工代表

５０

人，实到

５０

人，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樊惠平先生主持。与会代表经充分

讨论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 经公司工会提名，全体职工代表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选举王林燕女士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与第二届监事会同期。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王林燕女士，中国国籍，大专。

２０００

年加入中山市大洋电机有限公司从事会计工作，现任本公司资金管

理部副部长。

王林燕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追加承诺股东：鲁楚平，系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洋电机”）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

２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鲁楚平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０９４ ３３．７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解除限售

鲁楚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按照规定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高管锁定股份

１２

，

０７０．５

万股。

合计：

１６

，

０９４ ３３．７２％

３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鲁楚平先生最近十二个月未有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３

、如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鲁楚平先生愿意将减持所得收入全部上缴公司。

三、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鲁楚平先生严格遵守承诺。若该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将保

证主动、及时要求该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将在公告后两个工作日

内在中国结算深圳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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